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
公开招聘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告
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成立于1996年1月，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始终遵循“识才爱才、育才用才、容才聚才、推才展才”的服务理念，以加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为己任，主要承担文化艺术和旅游行业人才服务相关工作，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人才服务保障。

结合事业发展和人才需求实际，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招统分应届毕业生，如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其中，京外生源毕业生必须符合进京落户政策规定的条件，大学本科生年龄不超过26周岁（1994年1月1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0周岁（1990年1月1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5年1月1日后出生）。京内生源毕业生指入读高校前已具有北京市居民常住户口，不含来京院校就读迁入学校集体户的情况。

留学生、军校毕业生、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毕业生（含国防生）、网络教育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或自学考试毕业生、在职学历学位教育毕业生，均不在本次招聘范围之内。

二、招聘岗位、职责、数量及条件

   （一）招聘岗位及数量

人才培训处职员、人才开发处职员各1名。

   （二）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

2.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3.热爱文化和旅游事业，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和创新服务意识，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4.品行良好，具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工作严谨，认真负责，踏实敬业；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公职的、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以及有法律规定不得应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不得列入招聘范围。

岗位职责及专业要求
	序号
	岗位
	岗位职责
	专业
	相关要求

	1
	人才培训处职员
	日常公文处理，文书档案整理；协助做好培训项目的前期资料审核、中期监管及后期总结评估；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等。
	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旅游管理类、中国语言文学类、经济学类
	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中共党员，北京生源

	2
	人才开发处职员
	负责处室的文案材料撰写；协助做好人才展演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等。
	工商管理类、旅游管理类、经济学类、新闻传播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中共党员，京外生源


三、工作地点、待遇

1.工作地点：北京。

2.待遇：执行国家关于事业单位收入、福利政策。
四、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公告。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中国文化和旅游人才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聘公告。

（二）报名。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4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报名，报名人员应将所需各项材料统一制成电子版，打包发送至邮箱rencai64294568@126.com，邮件标题格式为：“2020年度毕业生+所报岗位名称+姓名”。

报名材料：《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2020年应届毕业生招考报名表》（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学生证，京内生源毕业生还须提供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

（三）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人员，将以电话、邮件形式通知笔试和面试，资格审查不合格人员不再另行通知。开考比例为1:5，如岗位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不足5人，将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开考。

（四）考试。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各占综合成绩的40%和60%。笔试侧重考察理论素养、逻辑思维能力、公文写作能力、专业能力。笔试满分100分，60分（含60分）以上的人员有资格进入面试，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顺序，按与岗位招聘人数5:1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人选；不足该比例的，按照实际通过人数参加面试。面试侧重考察综合素质、职业能力及岗位匹配度等。面试前，应聘人员须携带相关材料进行资格复审，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五）考察及体检。根据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由高到低排名，按照招聘人数1:1的比例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并组织考察及体检。

如出现应聘人员自动放弃或体检、考察不合格情况的，将视情况决定是否依次递补人选或取消相关岗位招聘。

（六）公示及聘用。综合考试、考察和体检情况择优确定拟聘人员并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中国文化和旅游人才网进行公示，公示期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按相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关系。
五、纪律要求

（一）本次公开招聘严格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执行，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构成回避关系的岗位。
（二）应聘人员应对应聘时提交的相关信息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凡出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造假或作弊等情况，一经查实，将取消其报名资格。
（三）应聘人员应保证所留的联系信息准确有效，并保持联络畅通。因电话或邮件联系不畅造成无法通知到本人的，后果由应聘人员承担。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64294568-8182或8031

联系人：胡老师、王老师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

邮政编码：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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